[bookmark: _GoBack]江汉大学2019年研究生招生复试考试科目、成绩计算办法及接收调剂条件
（应用心理）
1、 复试考试科目
	招生单位
	复试科目（100分）

	教育学院
	心理学理论与应用

	同等学力加试：普通心理学、发展心理学


2、 成绩计算办法
复试成绩与初试成绩各占50%作为录取成绩，其中复试成绩由专业能力测试、外国语能力测试、综合素质和能力面试成绩构成，总分100分，复试成绩构成比例如下：
	学科类别
	复试成绩所占比例

	
	专业能力
测试
	外国语
能力测试
	综合素质和
能力面试

	应用心理
	40%
	20%
	40%



